[bookmark: _GoBack]关于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少年工匠心向党青春奋进新时代”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教职成司函〔2021〕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创新开展“文明风采”活动，教育引导学生衷心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以实际行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现就在中职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
二、系列教育活动
1.“我们一起学党史”活动。通过开展演讲比赛、“四史”知识竞答、讲党史故事、“四史”学习每日“打卡”、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等活动，教育学生学好党史，同时学好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职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重点，为学生上好专题思想政治课。各校要结合实际开展老党员讲入党故事、大国工匠进校园、“榜样引领 技能筑梦”优秀毕业生返校、专家学者讲党课等，以学生身边的鲜活典型促进“四史”学习教育。
2.“写给2035年的我”寄语。各中职学校要教育引导学生梳理总结“四史”学习感悟，结合所学专业开展职业生涯规划，重点培养把小我融入大我、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的职业理想。组织学生以书信或微视频等形式，寄语2035年的自己，展望未来，寄托理想，努力奋斗。
3.红色基因传承活动。各地各中职学校要用好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场馆等红色教育场所和《建党伟业》《大国工匠》等影视资源，利用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传承活动，引导学生体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坚定革命理想和信念。中职学校要深入挖掘学校办学历史，找准学校发展与百年历程的联结点，发掘用好校史、校训、校歌中的红色教育元素，激励学生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文明风采”活动。各地各校结合区域和学校实际，紧紧围绕“少年工匠心向党 青春奋进新时代”的活动主题，重点选取师生认可度高、参与广泛、针对性强、职教特色突出的活动形式，创新开展“文明风采”活动。同时，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有益于学生成长成才的活动内容，加强培育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落实劳动教育、体育和美育有关要求，加强公共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禁赌禁毒教育等，开展新时代校园爱国卫生运动、校园抗艾防艾行动，深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教育，统筹开展育人活动。深入推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公约》学习签署践行活动。
三、工作要求
1.各地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力求实效，加强对中职学校的指导，针对学生特点开展切合实际、生动有效的活动，要坚持活动育人、实践育人、以文化人，防止形式主义、走过场。要完善“校校组织，班班活动，人人参与”的活动机制，引导全体学生广泛参与，让每一名学生在活动中受到教育。
2.各地各校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加强宣传展示，筑牢拓展网络德育阵地。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活动网站（www.moewmfc.org）将开设专栏，对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进行宣传报道，各地要及时做好典型案例、展示作品选送方面工作。典型案例应符合教育活动主题和中职学校育人要求，在理念、方法等方面有一定创新，育人成效显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借鉴意义和应用推广价值。展示作品要能够展示新时代中职学生精神面貌，特别是爱国热情和奋进风采。我司将适时组织“我们一起学党史”“写给2035年的我”相关优秀微视频和部分展示作品，在全国性活动期间集中宣传展示。
3.各地各校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首位，落实统筹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展的工作要求，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案（国卫办疾控函〔2020〕668号），结合本地疫情防控形势和学校实际，统筹做好活动组织和疫情防控工作。
四、材料报送
1.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本地区主题教育活动开展的实际情况，认真填写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附件1），撰写活动开展情况总结（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建议等），附本地区开展活动的方案或通知，有条件的地区可制作不超过5分钟的介绍视频（采用MP4格式封装，下同）。
2.典型案例，包括文字说明（不超过2000字，含Word版和PDF版，图片以配图形式插入文档）、图片、视频等，每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3个典型案例，并填写汇总表（附件2）。
3.展演类展示作品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歌舞、器乐、曲艺、朗诵、小品等，报送时长不超过8分钟的视频。展览类展示作品包括但不限于书法、绘画、雕塑、手工艺品、非遗作品等，报送实物图片或介绍视频（不超过3分钟），并填写作品说明表（附件4）。微视频类展示作品应为学生自主拍摄，时长不超过5分钟。每个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不超过2个展演类作品、10件展览类作品、5个“我们一起学党史”微视频、5个“写给2035年的我”寄语（微视频、书信等均可）。
4.各地各校活动动态可随时报送到“文明风采”活动网站，包括文字报道、图片、视频等，相关要求及操作指南见网站有关栏目。我司将及时通过活动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同步推送，广泛宣传展示。
5.阶段性总结及典型案例等有关材料于2021年6月10日前报送，并发送电子版。全年活动总结及有关材料于12月10日前报送。
联系人及电话：杨广俊，010-58581508（“文明风采”活动推进办公室）；李玲玉，010-64920511（“文明风采”活动网站）；陆模兴、刘俊，010-66096478（职成司）
电子邮箱：zcsdyc@moe.edu.cn
附件：1.活动开展情况统计表
2.典型案例汇总表
3.展示作品汇总表
4.展览类展示作品说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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